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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文 机 关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 布 日 期 ： 2013.05.10 

生 效 日 期 ： 2013.05.10 

时 效 性 ： 现行有效 

文 号 ： 国资发产权〔2013〕64 号 

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2013〕64 号 

各中央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提高评估备案工作效率，

国资委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并及时反馈工作中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国资委 

2013 年 5 月 10 日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工作，确保企业改制重组、产权流转等工作

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评估

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 12 号，以下简称《评估管理办法》）等规

定，制定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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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评估中，备案管理单位应当关注评估范围是否包括了企业

拥有的实物资产和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以及明

确的未来权利、义务（负债），特别是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

等。对实际存在但未入账或已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未来义务及或有事

项等是否在《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中进行了详细说

明。 

第十四条   备案管理单位审核价值类型及其定义，应当关注评估报

告是否列明了所选择的价值类型及其定义。选择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

型，应当关注其选择理由和选取的合理性。 

第十五条   备案管理单位审核评估基准日，应当关注评估基准日的

选择是否接近评估目的对应的经济行为或特定事项的实施日期。企业在

评估基准日后如遇重大事项，如汇率变动、国家重大政策调整、企业资

产权属或数量、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等，可能对评估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时，应当关注评估基准日或评估结果是否进行了合理调整。 

备案管理单位审核涉及上市公司股份间接转让项目时，应当关注所

选择的评估基准日是否符合《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国资委证监会令第 19 号）规定，即上市公司股份价格确定的基准

日应与国有股东资产评估的基准日一致。国有股东资产评估的基准日与

国有股东产权持有单位对该国有股东产权变动决议的日期相差不得超过

一个月。 

第十六条   备案管理单位审核评估依据，应当关注以下内容： 

（一）经济行为依据。 

重点关注经济行为依据的合规性和完整性。 

（二）法律法规、评估准则、权属、取价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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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备案管理单位应当关注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中的以下

内容： 

（一）土地估价范围、权属、土地资产处置审批与土地估价报告备

案情况。如果评估基准日存在划拨土地，应当重点关注划拨土地的处置

情况： 

1.关注是否有划拨土地处置审批文件，审批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审批

内容是否与实际评估土地一致等； 

2.如果是未经处置的划拨土地，应当关注其未处置理由的合规性以及

评估中处理方式的合理性等。 

（二）土地地价定义是否符合相关准则要求。关注估价方法选取的

合理性；相关参数选取依据是否充分、计算过程是否完整及评估结果选

取是否合理等。 

第二十七条   备案管理单位应当关注矿业权评估报告中的以下内

容： 

（一）矿业权评估范围、权属、矿业权价款缴纳情况、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情况。 

（二）矿业权评估报告是否符合相关准则要求；评估方法选取是否

合理；相关参数选取依据是否充分、计算过程是否完整、确定的结果是

否合理。 

第二十八条   资产评估结果引用土地使用权、矿业权或者其他相关

专业评估报告评估结论的，应当关注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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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评估师是否对所引用报告进行了必要的专业判断，并声

明其了解所引用报告结论的取得过程，承担引用报告结论的相关责任。 

（二）所引用报告评估目的、价值类型是否一致；评估基准日、评

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是否一致；评估假设是否一致，资产评估引用结果是

否与所引用报告披露的结果一致，所引用报告披露的相关事项说明是否

与资产评估报告一致。 

第五章境外评估或估值报告审核要点 

第二十九条   备案管理单位审核境外评估或估值报告，应当关注评

估或估值机构的选聘是否符合《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国

资委令第 27 号）和《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国资发产权〔2011〕144 号）等规定。 

第三十条   对境外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或估值项目，备案管理单位应

当关注评估或估值机构是否协助企业进行尽职调查、询价，是否参与交

易过程。经济行为涉及的交易对价是否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基础，确有

差异的是否具有充足合理的理由。 

第三十一条   审核境外评估及估值机构出具的评估或估值报告，应

当关注其是否明示了所依据的评估准则，是否合理参考了境内评估准则

及要求。评估或估值结果是否以人民币为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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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区间值及最大可能值，明确评估行为各当事方的权、责、利等执

行情况。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参照本指引，根

据当地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使用的国家出资企业

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 

第三十四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